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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丰县“广东扶贫济困日”活动捐赠财产
使用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加强我县“广东扶贫济困日”活动捐赠财产的

监督管理，充分发挥捐赠财产使用效益，根据《广东扶贫济

困日活动捐赠财产使用管理意见》（粤农扶组〔2019〕25 号）

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

事业捐赠法》和《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捐赠管理办法》等有

关规定，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的

决策部署，以充分发挥捐赠财产使用效益、提高困难群众发

展能力为目标，以增强捐赠财产使用针对性、强化捐赠财产

管理为抓手，着力改革捐赠财产使用管理机制，更有效地聚

焦巩固脱贫攻坚成果，助力乡村振兴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突出重点。紧紧围绕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

确定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任务，突出捐赠财产的使用重

点，主要用于扶持脱贫人口发展生产、提高技能，保障义务

教育、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，补助农村困难群众参加基本医

疗保险、重大疾病保险的个人缴费及重大疾病救助等，改善

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，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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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管理，有效使用。县农业农村局协同县慈善会负责

捐赠款的接收及发放管理工作，捐赠款的使用要根据我县扶

贫济困工作的实际需要，合理安排，确保使用效益。

公开透明，加强监管。规范捐赠款的安排使用程序，及

时向社会公开安排使用情况，加强监督检查，确保捐赠款的

安全。

三、使用范围

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捐赠财产的使用范围要按照《广东

扶贫济困日活动捐赠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执行，不得用于

与扶贫济困无关的项目。

（一）非定向捐赠财产使用范围。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

接收的县级非定向捐赠财产重点支持我县巩固脱贫巩固成

果。用于扶持困难群众发展生产、提高技能，保障义务教育、

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，补助农村困难群众参加基本医疗保险、

重大疾病保险的个人缴费及重大疾病救助等，改善贫困地区

基本生产生活条件，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等。

本办法所称非定向捐赠财产是指捐赠人没有明确指定

具体使用地域、受益人和具体用途的捐赠财产；没有定点帮

扶任务的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向本单位、本系

统募集的捐赠财产；捐赠协议明确由县统筹使用或没有指定

使用领域、受益人群和具体用途的爱心企业、爱心人士捐赠

的财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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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定向捐赠财产使用范围。充分尊重捐赠人意愿，

引导捐赠人将捐赠财产主要投向以下几个方面：

1.直接促进困难群众增收的项目。主要包括：

（1）支持困难群众发展生产。包括支持扶困难群众发

展种植业、养殖业、农产品加工业、手工业、乡村旅游业、

电子商务和物流配送服务等。

（2）支持困难群众提高技能。包括农民适用技术培训

和科技扶贫培训、促进困难家庭子女就业等。

（3）为困难群众提供金融支持。包括脱贫户扶贫贷款

贴息，对脱贫户及直接吸纳脱贫人口务工、参股、带动增收

效果好的农业龙头企业、农业合作组织和种养大户等乡村振

兴贷款给予贴息和担保风险补偿金，对参加农业保险的脱贫

户自行负担的保费给予适当补助等。

（4）建立资产收益扶贫机制。包括投入设施农业、林

业、养殖、光伏、水电、乡村旅游等产业项目形成资产，将

收益分给困难群众，具备条件的折股量化给村或困难群众等。

2.用于困难群众的教育、基本医疗保障。对就读义务教

育、高中教育和全日制本、专科教育阶段的脱贫户子女给予

生活费补助；补助农村困难群众参加基本医疗保险、重大疾

病和意外伤害保险的个人缴费及重特大疾病救助等。

3.用于贫困家庭的危破住房改造补助。

4.围绕改善农村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，支持修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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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型公益性生产设施、小型农村饮水安全配套设施、村道巷

道硬底化等基础设施建设。

四、使用管理

（一）非定向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。广东扶贫济困日活

动接收的县级非定向捐赠财产，由县农业农村局、县民政局

统筹。由镇、村负责项目的实施。县慈善会设立扶贫济困日

捐款独立账户，专项管理捐赠款。相关部门在项目实施过程

中，不得擅自改变捐赠资金的使用方向和用途；确需变更的，

应报捐赠单位、县农业农村局和县慈善会批准。项目完成后，

由项目实施单位填写《新丰县 6.30 扶贫专项资金项目单位用

款计划申请表》（详见附件 1），连同项目的结算清单、竣工

验收表、发票、相片、发放签收表等佐证材料复印件，报县

农业农村局和县慈善会审核后拨付捐赠资金。项目实施单位

可联合受益人向受赠人报告项目实施情况；受赠人可组织或

委托第三方对项目执行进行验收，向捐赠人反馈捐赠财产使

用情况。

（二）定向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。捐赠人定向捐赠的，

受赠人和使用人应按照捐赠人意愿并根据“巩固脱贫攻坚成

果，助力乡村振兴”的原则，安排使用定向捐赠财产。定向捐

赠财产按以下办法使用管理：

1.捐赠人在定向捐赠财产使用范围内指定项目，由使用

人或受益人根据捐赠人意愿和捐赠协议约定内容将定向捐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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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用于指定的用途。定向捐赠资金项目完工后，使用人或

受益人提出用款申请，填写《新丰县 6.30 扶贫专项资金项目

单位用款计划申请表》（详见附件 1），连同资金项目的发票、

合同、结算清单、竣工验收表、建设工程前后图片等佐证材

料，报镇政府、县农业农村局和县慈善会审核同意后，县慈

善会根据捐赠财产实际到位数额，一次性或按项目进度直接

拨付捐赠资金到使用人（受益人）指定账户。

2.使用人、受益人不得擅自改变捐赠人指定捐赠财产的

使用方向和用途。如确需变更，应由受益人向受赠人提出变

更理由和新项目使用方案的申请，由受赠人商捐赠人同意并

签订变更捐赠协议后方可实施。

（三）上级下拨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,适用本办法。

五、监督与信息公开

（一）财政、审计、税务等部门应当结合职能分工，对

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捐赠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管，重点加强对

受赠人捐赠资金的接收拨付、日常运作开支、资金使用绩效

等情况的监管。受赠人、使用人和受益人应当自觉接受财政、

审计、监察等部门和社会的监督。县农业农村局和县慈善会

应加强对受赠人、使用人的监督管理。

（二）受赠人应当加强对捐赠财产使用情况的监督，督

促使用人严格按照协议约定使用捐赠财产并提交相关情况报

告和报表。受赠人应当按有关规定据实统计捐赠财产（包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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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向捐赠）的接收、使用管理情况，不得隐瞒、藏匿捐赠财

产，并通过报刊、广播电视或互联网等媒体，按规定向社会

公布年度募捐情况，账务应细化到“目”。

（三）使用人应当制定并严格执行捐赠财产使用计划，

定期向受赠人报告执行情况；应当建立捐赠财产使用明细台

账，实行专账核算，专人管理；应当按照捐赠财产使用有关

规定加强捐赠财产使用和项目建设的管理。扶贫济困项目已

完成或者因特殊情况无法完成时，使用人、受益人应当将剩

余的捐赠财产退回受赠人；受赠人应当按捐赠人意愿或捐赠

财产的使用范围使用剩余捐赠财产。

（四）县农业农村局和县慈善会应及时收集、汇总当地

扶贫济困日活动情况，定期向社会公布本地捐赠财产接收、

使用信息。

（五）捐赠人有权向受赠人、使用人查询捐赠财产的使

用、管理情况，提出意见和建议。发现未按照捐赠协议使用

捐赠财产的，可要求受赠人或使用人改正；对拒不改正的，

可向县农业农村局和县慈善会反映，或向审计部门、监察等

有关部门举报。

（六）使用捐赠财产的扶贫济困项目可委托有资质的第

三方机构进行审计或评估；审计、评估费用可列入活动成本；

项目审计、评估信息应当通过报刊、广播电视或互联网等媒

体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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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本意见未尽事宜，按《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捐赠管

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执行。法律法规有新规定的，按新规定

依照执行。

七、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1.新丰县 6.30 专项资金项目单位用款计划申请表

2.新丰县 6.30 专项资金申请所需资料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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